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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宁夏新凯奇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哇鸣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下欠服务费59678元，2020
年 8月 29日至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以 59678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 1‰/
日的30%计算，暂计算至2023年3月15日，即14949元，共计74627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圣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平顺源食品有限公司、宁夏建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广斌、刘光武、杨乐乐、梁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圣特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平顺源食品有限公司、宁夏建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刘广斌、刘光武、杨乐乐、梁云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
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匡国平：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金凤区永安建筑器材租赁站
与被告刁岳飞、匡国平、中油吉林化建工程有限公司建
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铭龙置业有限公司、宁夏和圣砼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芳与被告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宁夏铭龙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和圣砼业
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722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16140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王芳负担。原告
王芳已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主楼 616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将移送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和煦春风环保设备研究所（有限公司）、陈淑芬、杨

净斯、叶淑珍、宁夏百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高秀丽与被告宁夏和煦春风环保设
备研究所（有限公司）、陈淑芬、杨净斯、叶淑珍、宁夏百
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1938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冶自梅：

本院受理原告徐建军与被告冶自梅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0106民初50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包万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东运快车运输有限公
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夏东运快车运输有限公司不服本院作
出的（2023）宁 0106民初 442号民事判决书提
出上诉，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
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
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威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银川数字经济产业运营有
限责任公司、第三人宁夏威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联
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
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徐云峰：

本院受理原告陈冠博与被告徐云峰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431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叶宏彩、薛富良：

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叶宏彩、薛富良金
融借款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融汇漆业有限责任公司、祁彦蓉、杨涛、祁治

龙、姚文奎：

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分公司与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17号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鼎辉置业有限公司、宁夏卓业生物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洪朝与被告宁夏鼎辉置业有限
公司、第三人宁夏卓业生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15
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卓业生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冯安全与被告宁夏鼎辉置业有
限公司、第三人宁夏卓业生物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17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奥华伟业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威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租赁费 65800元，并以欠付租
赁费658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利息；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6580元，合计
7238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务告知、人民检察院诉讼监
督指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6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袁延亮、宁夏宏德中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徐静与被告袁延亮、宁夏宏德中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宁夏宏德中辉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向原告退还培训费 16000元；2.依法判令袁延亮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
务告知、人民检察院诉讼监督指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09：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6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0807号

宁夏博尚健康体检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申立科贸有限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设备款 32152.5元；2.本案的
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以上已经确定金额为
32152.5元。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
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流程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郑玉龙、宁夏三品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包澜与被告宁夏亘元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郑玉龙、宁夏三品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
令被告宁夏亘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法拆除原
告的房屋造成的损失15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6680号

张志前、宁夏美佳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宁夏恒大乳业有限公司、吴忠市常信化工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宁夏恒大乳业有
限公司向原告偿还代偿款 12010109元，违约金 1201011元及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支付自 2022年 12月 31日至 2023年 3月 2日的代偿款利息 75497元（12010109×3.65%/360×62），并请求支付至
前述代偿款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宁夏恒大乳业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2016年12月11日至2017年12月10日欠付的
担保费 259200元以及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自 2016年 12月 11日至 2023年 3月 2日的担保费违约金 294580.8元
（259200×0.0005×2273），并请求支付至前述担保费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被告宁夏恒大乳业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
自2017年12月11日至2022年12月10日的逾期担保费1684800元以及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自2017年12月11日至
2023年3月2日的逾期担保费违约金992010.24元，并请求支付至前述逾期担保费实际付清之日止；4.判令被告吴忠市
常信化工有限公司、宁夏美佳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张志前、严江对上述1、2、3项诉讼请求中涉及的全部债务向原告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上述各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流程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5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丰益文化传播培训中
心与被告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酒庄有限公
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广告制作费用 16万元；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权利义务告知、人民
检察院诉讼监督指南、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5：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6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宋吉军、刘倩、刘文超、康娜：

本院受理原告康伟、段晓艳与被告宋吉军、刘倩、
刘文超、康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25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宋吉军、刘倩、刘文超、康娜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返还原告康伟、段晓艳借款本金 30000元，利
息26280元（利息计算至2023年2月11日），共计56280
元，并按年利率14.6%支付原告自2023年2月12日起至
借款本金 30000元实际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案件受
理费 1630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2110元，由被告宋吉
军、刘倩、刘文超、康娜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宁安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346号

马铭：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池
县支行与被告马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29999.98元、利息
495元，本息合计 30494.98元，利息暂计至 2022年 6
月 20日及之后新增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
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498号

王峰：

本院受理原告武育龙与被告王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人民币肆拾壹万零伍佰元，小写
4105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477号

孙振阳：

本院受理原告樊军林与被告孙振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
告偿还原告借款 1000元；2.由被告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
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4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325号

李智祥：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
池县支行与被告李智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50000元，利息
1823.63元，本息合计51823.63元，利息暂计至2023年1
月 31日，之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贷款本
息还清为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
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李继宏：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彦玲
与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
初28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来本院
审判管理办公室 803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恢669号

永宁县望远镇震道超市望滨路店、宁夏同心八宝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心县荣世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宁夏瀚誉电商物流有限公司、王韶东、何家乐、周玉奎、何占生、张晓梅、姬丽

娟、何兰英、黑学琴、曹阳、田东、马娟、杨泽、何彬：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执行人永宁县望远
镇震道超市望滨路店、宁夏同心八宝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同心县荣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
夏瀚誉电商物流有限公司、王韶东、何家乐、周玉奎、何占生、张晓梅、姬丽娟、何兰英、黑学琴、
曹阳、田东、马娟、杨泽、何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徐依佼提出书面申请，申
请事项：“申请法院依法中止对银川市金凤区福州北街西侧、贺兰山路南侧云凤花苑11号楼1
单元1404室房屋的查封、评估、拍卖”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21日9：
30分在执行听证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汇玖通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会敏、周保生与被
告宁夏优盛商贸有限公司、第三人宁夏汇
玖通贸易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2
民初 309号民事裁定书及（2023）宁 0202
民初309号民事判决书。（2023）宁0202民
初309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驳回原告
周保生的起诉。（2023）宁0202民初309号
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驳回原告刘会敏的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900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刘会敏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211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常双喜：

本院受理的原告白风玲、罗
小霞、白凤梅、董治香、安永宁、吴
小英、吴秀丽、高仲琴、白润玲、白
凤琴诉被告宁夏金宸大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常双喜劳务合同纠纷
九案合并审理，本院依法作出
（2022）宁 0522民初 993号、994
号、995号、996号、997号、999号、
1000号、1002号判决。现向你公
告送达该九份判决，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判决，逾期视为送达，提出上诉
的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3343号

宁夏中港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海悦旅行社有限公
司诉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依法作出（2023）宁 0106民初 3343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被告宁夏中港国际旅行社股份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
宁夏海悦旅行社有限公司欠付的团款 42900
元，退还质保金10000元，合计52900元。案件
受理费 112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宁夏中
港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33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文：

本院受理上诉人马瑞林、宁夏煤炭基本建设有限公司、石嘴
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文俊、杨文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民终79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人民法院（2021）宁
0323民初219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杨文于本判决生效后三
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文俊工程款21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6
年1月15日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
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
后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三、驳回文俊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76元，由被上诉人杨
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128元（上诉人马瑞林预交5376元、上
诉人宁夏煤炭基本建设有限公司预交5376元、上诉人石嘴山市信
实劳务有限公司预交5376元），由被上诉人杨文负担。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文：

本院受理上诉人马瑞林、宁夏煤炭基本建设有限公司、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与被上
诉人孙波、杨文及原审被告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民终7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
县人民法院（2021）宁0323民初59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被告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
限责任公司不承担责任；二、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人民法院（2021）宁0323民初599号
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即：一、被告杨文、马瑞林、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
告孙波劳务款项为977436元及利息，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2020年7月3日以
后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宁夏煤炭基本建设有
限公司向原告孙波支付工资款劳务款977436元后，依法享有追偿的权利；四、驳回原告的其
他诉讼请求；三、被上诉人杨文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孙波工程款977436
元及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7月3日
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四、驳回孙波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134元，由被上诉人杨文负担。二审案
件受理费48402元（上诉人马瑞林预交16134元、上诉人宁夏煤炭基本建设有限公司预交
16134元，上诉人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预交16134元），由被上诉人杨文负担。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丁永德、柏璐：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飞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马飞起诉要求：
1.判令丁永德偿还马飞借款 81万元；
2.判令柏璐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丁永德、柏璐负
担。因本院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审判人员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转普裁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和22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23
年8月30日上午10：30分在西夏区人
民法院兴泾镇人民法庭第二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3058号

宁夏灵隆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夏灵隆

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银盛分公司、张永

宏、沈建斌、李林、宁夏协力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李建勤与被上诉人宁
夏灵隆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夏灵隆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银盛分公司、张永宏、
沈建斌、李林、宁夏协力劳务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询问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区民事审判第一庭301法
庭公开开庭/询问进行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柳应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
宁县支行与被告柳应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柳应州偿还我行贷款
本息 1136.69元，其中本金 1083.23元，利息及罚息
53.46元（利息暂算至2023年3月20日）及至贷款还
清日产生的利息；2.判决我行对贷款抵押物享有优
先受偿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1229号

柴国庆：

本院受理原告闫青普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81民初 12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柴国庆支
付原告闫青普价款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柴国
庆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杨文：

本院受理上诉人马瑞林、宁夏煤炭基本建设有限公司、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海山、
杨文及原审被告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3民终 7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维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人民法院（2021）宁 0323民初
96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三、被告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责任；二、撤销宁夏回族自
治区盐池县人民法院（2021）宁0323民初96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项；即：一、被告杨文、马瑞林、石嘴山市
信实劳务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王海山劳务款项为648630元及利息，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2020年7月3日以后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被告宁夏煤炭基本建
设有限公司向原告王海山支付工资款劳务款648630元后，依法享有追偿的权利；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
求；三、被上诉人杨文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王海山工程款648630元及利息（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7月3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四、
驳回王海山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1057元，由被上诉
人杨文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3171元（上诉人马瑞林预交11057元、上诉人宁夏煤炭基本建设有限公司预
交11057元、上诉人石嘴山市信实劳务有限公司预交11057元），由被上诉人杨文负担。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明林：

原告永宁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121民初 1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马明林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永宁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借款本金 17万元，利息 121989元（9万元自 2009年
11月 9日算至 2023年 2月 9日 90000元×6%÷12×159月=
71550元+8万元自 2010年 1月 29日算至 2023年 2月 29日
的利息50750元，减去已付的311元），共计291989元，贷款
还清之日的利息仍按协议约定计算。案件受理费5680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明林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国昌：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王国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155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王国昌于2016年6月13日签订的《银川市公
共租赁住房租赁协议》于2023年6月14日解除；二、王国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返还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尚美雅居2号楼3单元402号房
屋；三、王国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2019年11
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的房屋租金4438.82元、违约金443.88元，共计4882.70
元；并按照566.87元/月的标准向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自2023年6月20日起
至房屋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占有使用费；四、驳回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公告费400元，由王国昌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41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伍永保：

原告李华与被告伍永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
1650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判决内容：被告伍永
保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华借款 50000元及
利息 791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88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伍永保
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李俊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吴长华：

本院受理原告吴利民诉被告吴长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2730元，并以 12730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3.85%的1.5倍支付自2020年5月27日至货款
付清为止的逾期付款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
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一封信、严格执行三个规定告知书、致广
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2023）宁
0121民初 2211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
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吴全山：

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桂霞与被告吴
全山离婚纠纷一案，己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21
民初 1058号民事判决书【解除原告徐
桂霞与被告吴全山之间的婚姻关系。
案件受理费 200元，公告费 480元，共
计680元，由原告徐桂霞负担。】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空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
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张守贵、周月花、张自正、张斌、张守华、殷学银、张守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
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张守贵、周月花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90239元，利
息355311元，本息合计545550元（利息自2011年6月30日计算至2022
年9月1日，之后产生的贷款利息原告继续主张），并承担实际还清贷款
前的全部利息；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张自正、张斌、张守华、殷学银、
张守兵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诉讼费用及其他各项
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王建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董大勇与被告王
建平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己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108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
建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董大
勇工资 28400元。案件受理费 510元，
公告费480元，共计990元，由被告王建
平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石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王建元：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天林与被告王
建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己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111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建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吴天林
借款 5000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
费 480元，共计 530元。由被告王建元
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石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1502号

齐玉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
行与被告齐玉龙银行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
知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立即偿还原告贷记卡欠款本金9602.01元、利息1484.02
元、违约金 600.81元、管理费 48.9元，合计 11735.74元（暂计
算至 2023年 4月 23日）及 4月 23日后新增利息（利息、违约
金）；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你向本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非工作日自动顺延）下午15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1762号

王柳媛：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
与被告王柳媛银行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
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立即偿还原告贷记卡欠款本金 39987.72元、利息 4707.77
元、违约金 2313.45元、管理费 3元，合计 47011.94元（暂计算
至2023年5月15日）及5月15日后新增利息（利息、违约金）；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你向本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遇非工作日自动顺延）下午 15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梁军元：

本院受理的原告樊学山与被告梁军
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29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梁军元向原
告樊学山偿还借款本金2000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驳回原
告樊学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14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914元，由被
告梁军元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3631号

母桂花、田古拜：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母
桂花、田古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解
除原、被告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确认贷款提前到期；二、判令二被
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79883.76元、利息5134.57元（暂计算至2023年
5月10日），本息合计85018.33元。同时要求被告承担借款本息还清
之日前的全部利息；三、本案诉讼费及可能产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
实现债权费用由被告负担。因你们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应诉，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